
 

【聯合聲明】 

紓困勿忘照顧者！呼籲政府提供防疫照顧假津貼、工作風險津貼  

給予各類公共服務人員防疫支援及托育長照服務 

2021/05/25 

 

發起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 

連署團體：台灣女性學學會、生育改革行動聯盟、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現

代婦女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中華民

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台灣失智症協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中華民國老人

福利推動聯盟、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台北市

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桃園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

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全

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台北市

產業總工會、台南市產業總工會（發起及連署團體共 27個） 

 

    行政院日前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修正草

案，再次將預算上限提高至 6300億元，上週立法院逕付二讀，本週各黨團也將

針對紓困特別條例相關草案進行協商，可望於本月底完成三讀。這意味著紓困

特別條例將賦予政府權力，動用更大筆的國家資源，協助受疫情影響最深的社

會部門與個人。我們懇切呼籲，政府這次紓困資源分配，別又忘了日日夜夜撐

起整體社會運作、維繫許多人基本生活品質的照顧者們。 

    近日防疫提升至全國三級警戒、停課不停班，許多家長請防疫照顧假卻沒

有薪資收入，各縣市社福服務緊縮或關閉據點，許多家庭在各類照顧需求與兼

顧職場工作之間掙扎，如連防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都難以安心找到幼托服務，

顯見照顧者與照顧工作的關鍵重要性仍未受政策重視。防疫期間各項社福、醫

療、水電電信、大眾運輸、滿足社會民生需求等公共服務工作仍需持續，然而

高雄市出現長照居服員確診個案，萬華疫區的社工人員冒著風險持續服務無家

者及貧困者，令人憂慮這些公共服務人員的安全。因此，我們提出下列共同訴

求： 

 

1. 政府應以紓困預算來提供受僱者「防疫照顧假」期間之津貼，津貼

數額以前一年度全體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平均投保薪資來計算。 

2.「防疫照顧假」的請假事由應擴大為防疫期間受僱者有需要照顧家

庭成員者皆可申請，立即修正現行規定為家中有 12歲以下幼兒、身心



障礙者、失能者才可請假之嚴格限制。 

3.政府應以紓困預算補貼防疫期間「提供必要服務」之勞工工作風險

津貼，並給予這些服務人員所需的各項防疫物資器材及相關訓練；若

相關公共服務人員有家庭照顧需求，但為維持社會基本運作，無法請

防疫照顧假，亦找不到其他照顧人力，政府應安排並補助妥適之托育

及長照服務。 

4. 政府紓困預算之分配，應考量自營作業者亦有家庭照顧需求，政府

應提供與受僱者一視同仁的補償效果。 

 

說明： 

一、 政府應以紓困預算來提供受僱者「防疫照顧假」期間之津貼，津貼數額以

前一年度全體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平均投保薪資來計算。 

現行「防疫照顧假」並未強制雇主給薪，我們聽聞多數受僱者在請假期間失去

薪資收入，鑑於部份產業的雇主受到疫情衝擊，財務上難以負擔給薪，甚至出

現有雇主強迫員工請「防疫照顧假」當作無薪假的情況，加上疫情可能持續嚴

峻，低薪勞工未來更可能落入長期失業危機。因此，我們強烈建議政府應優先

以紓困預算來提供全國受僱者「防疫照顧假」期間之津貼。 

    至於津貼數額，目前立法院已有 賴香伶立委領銜之跨黨派版「防疫照顧假

津貼」的提案，該版草案建議的津貼數額為前一年度全體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平

均投保薪資的 6成來計算，估計每日可領取津貼約 683元。我們雖然肯定該項

跨黨派提案之美意初衷，但認為六成薪的津貼太少，實在不足以支應受到疫情

衝擊的勞工家庭各項民生需求。因此，我們建議，「防疫照顧假」期間之津貼數

額應以前一年度全體就業保險被保險人的平均投保薪資來計算，不必再打六

折，亦即每日津貼約為 1138元。 

  

二、 「防疫照顧假」的請假事由應擴大為防疫期間受僱者有需要照顧家庭成員

者皆可申請，立即修正現行規定為家中有 12歲以下幼兒、身心障礙者、失能者

才可請假之嚴格限制。 

    現行「防疫照顧假」規定為防疫期間家中有 12歲以下幼兒或身心障礙子

女，或家中有身心障礙者、失能者原本接受社區式長照機構（不含團體家屋）

及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服務（含社區式及機構式日間照顧、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家庭托顧），暫停服務期間，原接受服務的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者之家屬若有

親自照顧需求，受僱之家長或家屬其中一人得請防疫照顧假。 

    但在疫情衝擊下各類家庭有不同的照顧需求，更何況全國各級學校已從 5

月 19日起全面停課，原本僅參與社區照顧據點或住機構的老人同樣可能需要在

家防疫以阻斷感染鏈、需要家人照料關心，尤其是老年人一旦染疫容易成為重

症，需要家中青壯成員出門採買民生物資，因此「防疫照顧假」的請假事由應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39716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39716


擴大到受僱者的所有家庭成員當中若有需要照顧的情況皆可適用。 

  

三、 政府應以紓困預算補貼防疫期間「提供必要服務」之勞工工作風險津貼，

並給予這些服務人員所需的各項防疫物資器材及相關訓練；若相關公共服務人

員有家庭照顧需求，但為維持社會基本運作，無法請防疫照顧假，亦找不到其

他照顧人力，政府應安排並補助妥適之托育及長照服務。 

    去年疫情爆發後，就陸續出現第一線防疫的醫護人員受到社區民眾歧視，

甚至其子女在學校也遭受排擠歧視，讓醫護人員備倍感心寒、打擊士氣。近日

疫情吃緊，各校停課，幼托及長照服務緊縮，更讓醫護人員在工作之餘還必須

焦慮如何能找到安心的幼托或顧老服務，政府卻沒有積極作為來因應協助。 

    近期傳出多起確診的「疫區」萬華，在地服務無家者及貧困者的各類社工

人員仍冒著染疫風險，持續不間斷提供服務，募集分送無家者及貧困者的各項

民生物資及協力相關防疫措施，不僅協助控制疫情擴散，更避免弱勢者受到太

大的疫情與經濟衝擊。 

    根據國外因應疫情經驗，許多國家或聯邦政府為確保疫情期間，民眾基本

權益與生活需求不虞匱乏，會針對「提供必要服務」之勞工（essential 

service workers）進行全面盤點，並提供描述或列出更明確的定義，投注各項

關鍵資源給這些勞工，使整體社會必要之服務不至於因疫情影響而中斷。 

    各項負責維持民眾基本生活及權益之各類公共服務人員，例如醫護、社

工、托育及長照、公教警消與其他公務機關外勤人員、郵水油電、電信、大眾

運輸、民生需求品生產供應零售外送等公共服務之人員，不但需要冒險出門工

作，同時還要擔心家中老小，因此政府應以紓困預算在防疫期間補貼這些公共

服務人員之工作風險津貼，並給予這些公共服務人員所需的各項防疫物資器材

及相關訓練。 

    同時，如果各類公共服務人員有家庭照顧需求，卻因須堅守工作崗位以維

持社會基本運作，而無法請「防疫照顧假」、也找不到其他照顧人力時，政府應

協助安排並補助妥適之托育及長照服務。 

  

四、 政府紓困預算之分配，應考量自營作業者亦有家庭照顧需求，政府應提供

與受僱者一視同仁的補償效果。 

    「防疫照顧假」僅適用於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無一定雇主之自營作業者

不在適用範圍之內，但自營作業者如家事清潔人員、保母、表演工作者、藝術

創作者等等，通常有工作才有收入；若自營作業者因疫情導致家庭成員需照

顧，而無法工作之情況，收入與經濟安全亦會受到嚴重影響。政府紓困預算之

分配，不應忽視自營作業者之照顧需求，應提供自營作業者與受僱者一視同仁

的補償效果。 

 


